承 诺 函

兹有我单位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姓名：张晓峰       身份证号：410183198104071073，联系电话： 18610772508，因工作原因，需于  4月 16 日进入福田汽车沙河厂区。
张晓峰承诺自4月1日至今：
1、未曾去过境外，未与境外返回人员接触； 
2、未去过国内中高风险区;未与及国内中高风险区人员接触。
3、未与确诊及疑似人员接触；
4、体温正常且无其他与新冠感染相似症状；
5、本人居住小区无新增疑似/确诊病例；
6、本人健康宝无异常。
因谎报、漏报造成疫情出现并扩散等严重情况，自愿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以上情况属实。（签名）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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